
CITIC 21CN COMPANY LIMITED
中信 21世紀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241）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業績公佈

中信 21世紀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
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營業額 3 192,361 125,890
銷售及服務成本 (108,713) (70,783)

毛利 83,648 55,107
其他收益 4 772 15,844
分銷成本 (10) (51)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61,925) (54,024)
購股權開支 * (13,034) (2,668)

經營溢利 5 9,451 14,208
融資成本 (249) (788)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溢利 6,894 －

除稅前溢利 16,096 13,420
稅項 6 (6,898) (3,761)

本期間溢利 9,198 9,659

歸屬於：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9,525 8,974
少數股東權益 (327) 685

9,198 9,659

港仙 港仙

每股盈利 7
基本 0.29 0.27

攤薄 0.28 不適用

* 此乃本集團於本期間開始根據新會計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以股份為
基礎之付款」）予以記錄之非現金開支。上述新會計準則規定所有採納財務報告準則編製財務報表之
公司均須由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該日之後開始之全年會計期間起引用此項新準則。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59,840 57,187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83,530 76,560
商譽 1,359 －
其他投資 8,322 7,728
其他非流動資產 438 1,057

153,489 142,532------------ ------------
流動資產
存貨及在建工程合約 4,332 3,954
應收賬款及預付款項 8 214,040 166,143
可收回稅項 21 251
現金及銀行結餘 125,962 136,266

344,355 306,614------------ ------------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9 130,421 118,305
應繳稅項 4,928 3,177
短期貸款 20,560 11,583

155,909 133,065------------ ------------
流動資產淨值 188,446 173,549------------ ------------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41,935 316,081

資本及儲備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股權
股本 33,086 33,044
儲備 303,455 275,743

336,541 308,787
少數股東權益 5,394 7,294

341,935 316,081

附註：
1. 編 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此等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
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須與二零零五年之全年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編製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所用者相符；惟本集團已因採納新訂及經修訂之會計準則及財務報告準
則而改變其若干會計政策，且首次就本期間之財務報表採納該等準則。

本集團之會計政策變更及對財務報表之影響載於下文附註 2。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並未經審核，但已經由本公司之審核
委員會審閱。



2. 會 計政策變更
採納新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
於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採納以下適用於其營運之新訂及經修訂財務報告準
則。二零零四年度之比較數字於有需要時已根據有關規定予以重列。

會計準則第 1號 ： 財務報表之呈列
會計準則第 2號 ： 存貨
會計準則第 7號 ： 現金流量表
會計準則第 8號 ： 會計政策、會計估計之變更及錯誤
會計準則第 10號 ： 資產負債表結算日後事項
會計準則第 16號 ： 物業、廠房及設備
會計準則第 17號 ： 租賃
會計準則第 21號 ： 外幣匯率變動之影響
會計準則第 23號 ： 借貸成本
會計準則第 24號 ： 關連人士披露
會計準則第 27號 ：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會計準則第 28號 ：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會計準則第 32號 ： 金融工具：披露及呈列
會計準則第 33號 ： 每股盈利
會計準則第 39號 ： 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
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 ：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會計準則第1、2、7、8、10、16、17、21、23、24、27、28、32、33及39號並未對本集團之會計
政策及本集團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之計算方法構成重大影響。簡言之：

會計準則第 1號影響少數股東權益、應佔一間聯營公司之除稅後業績淨額及其他披露之呈列。

會計準則第2、7、8、10、16、17、21、23、27、28、32、33及39號對本集團之財務報表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會計準則第 24號擴大關連人士之定義，令本集團之主要管理人員亦包括在內。

採納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導致有關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之會計政策出現變更。向僱員提供購股權一向
不在收益表中確認為開支，直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由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起，本集團以開
支形式將授予僱員之購股權之成本列入收益表。作為過渡安排，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七日之後授出而
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尚未歸屬之購股權涉及之成本按追溯基準以開支形式列入個別期間之收益表。

於採納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之後，下列賬項之期初結餘已按追溯基準作出調整。前期調整之詳情概列
如下：

(a) 對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股權總額期初結餘之影響

僱員以股份
為基礎

之補償儲備 保留盈利 總額
新政策影響（增加／（減少））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前期調整：
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僱員購股權計劃 11,932 (11,932 ) －

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之影響總額 11,932 (11,932 ) －

(b) 對二零零四年四月一日股權總額期初結餘之影響

僱員以股份
為基礎

之補償儲備 保留盈利 總額
新政策影響（增加／（減少））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前期調整：
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僱員購股權計劃 3,972 (3,972 ) －

於二零零四年四月一日之影響總額 3,972 (3,972 ) －



(c) 對截至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除稅後溢利之影響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新政策影響（增加／（減少））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對除稅後溢利之影響 (13,034 ) (2,668 )

港仙 港仙

對每股盈利之影響
基本 (0.39 ) (0.08 )

攤薄 (0.38 ) 不適用

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只可就所有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七日之後授出而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仍未
歸屬之股權工具按追溯基準引用。

所有會計政策之變更均根據個別準則之過渡性條文作出。本集團採納之全部準則均具追溯效力，惟以
下所載者除外：

會計準則第 16號－就透過互換資產交易購入之物業、廠房及設備作最初計量時，只有於日後進行之交
易始按公平值入帳；

會計準則第 21號－於日後計算商譽及公平值調整時始作為海外營運之部份；及

會計準則第 39號－不容許根據本準則按追溯基準確認、解除確認及計量財務資產及負債。

3. 分 類資料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電訊／資訊增值服務，包括電訊增值服務、系統集成及軟件開發，以及產品識別、
鑑定及追蹤系統業務。按照本集團之內部財務申報及經營業務，業務分類是首要分類呈報方式，而地
區分類則作為次要分類呈報方式。未分配業績乃公司收支項目，而本集團旗下公司間之一切重大交易
均已對銷。

本集團業務分類概述如下：

系統集成與 產品識別、鑑定
電訊／資訊增值服務 軟件開發 及追蹤系統業務 企業管理 對銷 總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經重列） （經重列） （經重列） （經重列） （經重列）

營業額 137,908 109,756 66,165 16,134 3,603 － － － (15,315 ) － 192,361 125,890

分類業績 14,148 16,947 31,030 (4,422 ) 1,492 － (28,151)* 1,683 # (9,068 ) － 9,451 14,208

融資成本 (249 ) (788 )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
溢利 6,894 －

除稅前溢利 16,096 13,420
稅項 (6,898 ) (3,761 )

本期間溢利 9,198 9,659
少數股東權益 328 (686 ) (1 ) 1 － － － － － － 327 (685 )

本公司股東
應佔溢利 9,525 8,974

由於各項業務分類之所有客戶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故並無獨立呈列地域分類概要。

* 包括購股權開支 13,034,000港元。

# 包括購股權開支 2,668,000港元。



4. 其 他收益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回壞賬 － 10,000
扣撥長期未償還應付款項 － 5,250
利息 580 123
其他 192 471

772 15,844

5. 經 營溢利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經營溢利於計入及扣除下列各項後入賬：

計入
負商譽攤銷 － 656

扣除
出售存貨及提供服務成本 108,713 70,783
折舊 5,473 5,45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 42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 18 －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賃租金開支 5,770 4,241
購股權開支 13,034 2,668
員工成本（包括購股權開支 13,034,000港元
（二零零四年：2,668,000港元）） 65,359 27,161

6. 稅 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中國大陸）
本公司及附屬公司 4,489 68
共同控制實體 2,409 3,693

6,898 3,761

由於本期間並無估計應課稅溢利，因此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中國稅項乃根據中國之現行稅率，
按本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計算。

7. 每 股盈利
每股盈利乃根據本集團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9,525,000港元（二零零四年：溢利 8,974,000港元）及本期間
內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數 3,306,331,000股（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282,353,000股）計算。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下列各項計算：

股份數目
（千股）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加權平均股數 3,306,331

潛在攤薄股份之影響
購股權 155,159
認股權證 15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加權平均股數 3,461,505

由於行使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對每股盈利並無任何攤薄影響，故並無呈報截
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



8. 應 收賬款及預付款項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業務應收賬款（附註 a） 146,548 123,938
其他應收賬款 67,492 13,653
按金及預付款項 － 28,552

214,040 166,143

(a) 業務應收賬款為合約應收款項，其付款條款於合約中訂明，每名客戶各有不同。本集團業務應
收賬款之賬齡分析（扣除呆壞賬撥備並根據有關合約之條款在到期日編製）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到期 130 9,228
少於 3個月 101,118 64,336
4至 6個月 5,973 23,705
7至 9個月 4,507 4,495
10至 12個月 803 3,923
超過 12個月 34,017 18,251

146,548 123,938

9. 應 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業務應付賬款（附註 a） 56,177 75,691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74,148 36,823
應付股息 96 5,791

130,421 118,305

(a) 本集團根據發票日期所編製之業務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少於 3個月 23,832 43,280
4至 6個月 1,999 3,352
7至 9個月 1,593 1,937
10至 12個月 2,163 352
超過 12個月 26,590 26,770

56,177 75,691



財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主要財務數據及二零零四年同期之比較數據
概列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增長率

千港元 千港元 %

營業額 192,361 125,890 +52.8
毛利 83,648 55,107 +51.8
毛利百分率 43.5% 43.8%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純利 9,525 8,974 +6.1
未計利息、稅項及主要非現金項目
（折舊、攤銷及購股權開支）前盈利 34,852 21,679 +60.8
未計利息、稅項及主要非現金項目
（折舊、攤銷及購股權開支）前每股盈利
－基本 * 1.05港仙 0.66港仙 +59.1
－攤薄 * 1.01港仙 不適用 不適用

* 未計利息、稅項及主要非現金項目前之基本及攤薄每股盈利乃根據期內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分
別為 3,306,331,000股（二零零四年：3,282,353,000股）及 3,461,505,000股（二零零四年：不適用）計算。有關
期內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數之詳情請參閱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7。

－ 營業額
營業額增加之主要原因如下：

(a) 本集團佔 49%股權之共同控制實體北京鴻聯九五信息產業有限公司（「鴻聯九
五」）之經營業績按比例納入本集團之綜合損益表計算。於本期間，本集團應佔
鴻聯九五之營業額由去年同期之 109,800,000港元增至本期間之 137,900,000港元，增
長 25.7%，主要原因為固網互動話音回應系統（「 IVRS」）及短訊服務（「 SMS」）在
中國之使用率日趨普及，令來自 IVRS及 SMS之收益增加；及

(b) 由於本集團積極拓展市場，以致網絡設備之銷售額由去年同期之 16,100,000港元
增至本期間之 66,200,000港元，增幅達 311.2%。

－ 毛利百分率
於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二零零四年同期，本集團之毛利百分率均維
持在約 44%之水平。

－ 純利
雖然回顧期間之購股權開支較去年同期增加，惟本集團之純利仍輕微上升。倘剔除購
股權開支所造成之影響，本集團於本期間之純利實際上取得顯著增長，理由見下文「未
計利息、稅項及主要非現金開支（攤銷、折舊及購股權開支）前盈利」。

－ 未計利息、稅項及主要非現金開支（攤銷、折舊及購股權開支）前盈利（按絕對金額及
每股計算）
基於下列原因，本集團於本期間之未計利息、稅項及主要非現金開支前盈利（按絕對金
額及每股計算）顯著回升：

(a) 營業額增加（理由見上文）；及

(b) 本集團應佔其擁有 30%股權之聯營公司東方口岸科技有限公司（「東方口岸」）之
純利達 6,900,000港元。東方口岸自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起成為本集團之聯營
公司。



重大投資及資本開支
於二零零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中信 21世紀數碼影視有限公司（「中
信 21世紀數碼」）與河北電視台（「河北電視」）訂立一項合資協議；據此，河北電視及中信 21
世紀數碼同意成立一間合資公司（「合資公司」）。合資公司之業務包括 (i)開發數字電視及多
元化服務技術平台；(ii)開發嶄新之數字電視技術；(iii)發放、銷售及租賃機頂盒；及 (iv)為數字
電視採購節目內容及建立節目庫。

合資公司之股權將分別由河北電視擁有 51%及由中信 21世紀數碼擁有 49%。合資公司於成立
後將成為本集團之共同控制實體。

根據合資協議，合資公司之註冊資本將為人民幣 70,000,000元（約相當於 67,308,000港元），其
中 51%（即人民幣 35,700,000元，約相當於 34,327,000港元）將由河北電視以注入無形及有形資
產形式提供，另 49%（即人民幣 34,300,000元，約相當於 32,981,000港元）則由中信 21世紀數碼以
現金形式提供。

財務資源、流動資金及外匯風險
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之財務狀況及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比較數據概列
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資產 344,355 306,614
－包括現金及銀行結餘（主要以港元及人民幣
為計算單位） 125,962 136,266

流動負債 155,909 133,065
－包括短期銀行貸款 20,560 11,583
流動比率（流動資產／流動負債） 2.21 2.30
股東權益 336,541 308,787
負債比率（銀行貸款／股東權益） 6.11% 3.75%

現金及銀行結餘由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之 136,300,000港元減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
之 126,000,000港元，減少 7.6%，主要原因為鴻聯九五購入更新資訊系統所需之系統硬件及軟
件，以應付業務規模擴大所需。在該 126,000,000港元中，已預留 33,000,000港元供中信 21世紀數
碼為合資公司之註冊資本注資，另 76,500,000港元則預留作鴻聯九五、中信國檢信息技術有限
公司（「中信國檢」）及中信 21世紀電訊有限公司（「中信 21世紀電訊」）之營運資金。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賬齡逾 12個月之業務應收賬款為 34,000,000港元，全部屬於系統集
成及軟件開發業務。系統集成及軟件開發業務之業務應收賬款之付款及賬齡均以有關之長
期合約所訂之付款條款為依據。

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之所有銀行貸款均屬短期性質，以人民幣為計算單位及須
於一年內償還，按現行市場利率計算利息。在 20,600,000港元之銀行貨款中，4,100,000港元用於
系統集成及軟件開發業務，以為數 5,000,000港元之銀行存款作抵押，而其餘 16,500,000港元則
為鴻聯九五所佔之貸款，由鴻聯九五之另一股東提供擔保。

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流動比率維持相對穩定。

本集團之負債比率由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之 3.75%%增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之 6.11%，
主要原因為本集團之業務規模擴大及借入更多銀行貸款作為營運資金。

本集團之業務及交易地點主要在中國，而所有資產及負債則主要以港元或人民幣為計算單
位。董事認為，人民幣匯率於可預見將來亦不會出現大幅波動，故本集團之業務不會承受重
大之匯率風險。



業務回顧
本集團在業務發展上得到中信集團鼎力支持。本集團借助與中信集團之關係，得以向中國政
府部門提供各類信息科技及電訊／資訊增值服務業務，有關詳情載於下文。

‧ 鴻聯九五
鴻聯九五為服務範圍遍及全中國之電訊增值服務公司，獲中國有關政府部門發出牌照
可在中國提供 SMS及 IVRS服務。鴻聯九五為電訊增值服務供應商（非電訊營辦商），與
固網及移動網絡擁有人合作透過固網電話網絡及流動電話網絡提供 IVRS服務，覆蓋範
圍遍及全國。董事認為此乃發展旗下電訊增值服務業務之獨特優勢。鴻聯九五提供政
府、商業及娛樂資訊。

未來展望

憑藉現有覆蓋全國之網絡，鴻聯九五計劃擴大在中國之服務範圍，並擬豐富其服務類
別。鴻聯九五計劃與更多政府部門及大機構合作提供更多元化之政府及商業增值服務。
與 此 同 時，鴻 聯 九 五 將 進 一 步 加 強 就 呼 叫 服 務 中 心 提 供 之 服 務，多 媒 體 訊 息 系 統
（「MMS」）及無線應用規約（「WAP」）服務。

此外，鴻聯九五為本集團佔 50%股權之共同控制實體中信國檢及東方口岸提供大型平
台，為中國之個人及公司提供日常所需信息。在鴻聯九五之強大網絡支援下，中信國檢
及東方口岸之覆蓋面大為擴大，遍及中國全國各地。此外，由於可接駁極具價值之政府
資料庫，加以鴻聯九五之覆蓋範圍遍及全國，本集團已為日後發展奠下穩固基礎。

‧ 東方口岸
東方口岸之業務為在中國經營一個唯一能接駁中國電子報關專用網絡之網絡平台，可
處理電子報關及其他電子政府服務。該公司亦為上述中國電子報關專用網絡提供信息
技術支援。東方口岸透過經營唯一能接駁中國電子報關專用網絡之網絡平台，為中國
電子報關專用網絡用戶提供報關、身份認證、網上付款、賬單及相關之口岸服務。東方
口岸之用戶包括製造商、進出口公司、政府機關、保險公司及物流公司。東方口岸主要
根據用戶接駁網絡平台之時間長短向彼等收取電訊費。

中國政府一向鼓勵公司使用電子報關服務，此舉不僅可加快報關速度，亦有助盡量降
低報關程序涉及之成本。

未來展望

本集團預計用戶數目將隨著中國經濟增長而上升。

憑藉東方口岸與公司之聯繫，加以鴻聯九五之電訊網絡遍佈全國，本集團擬向東方口
岸之公司客戶提供更多貿易增值服務。東方口岸之營業額與中國經濟息息相關。由於
中國市場具有龐大發展潛力，來自世界各地之投資不斷湧入中國，董事認為東方口岸
之發展前景樂觀。

‧ 中信國檢
中信國檢之主要業務是透過經營產品識別、鑑定及追蹤系統（「 PIATS」）為中國製造之
產品提供認證服務，從而為客戶提供防偽冒強化服務、轉運信息服務、市場研究、推廣
服務、客戶服務及其他市場拓展服務。PIATS可接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質量監督檢驗
檢疫總局信息中心為中國製造產品而設之資料庫。每件通過 PIATS之產品均獲配一個
獨一無二之編號，而有關產品之物流資料將不斷傳送至中央資料庫儲存。產品規格及
其物流記錄等資料將成為斷定產品真偽之參考資料。消費者如對產品有所懷疑，可透
過流動電話、固網電話、互聯網或設於購物中心之查詢終端機等不同電訊渠道查證產
品真偽。

中信國檢之收入來源為向產品製造商及消費者收取產品認證服務費。

贗品向被視為促使中資及外資公司不願在中國投資於產品研發之因素。對眾多在中國
經營業務之公司而言，品牌策略向受關注。董事認為，中信國檢提供之服務正好為消費
者提供可靠之產品查證途徑。保障知識產權工作有所改善，將令海外投資者對投資於
中國之興趣大增。



未來展望

董事認為，由於中國之偽冒問題猖獗，消費者及製造商對 PIATS之需求將會日益殷切。

與東方口岸之情況相若，PIATS之營業額亦與中國經濟發展存在密切關係。隨著中國經
濟持續繁榮，董事對 PIATS之未來前景抱樂觀態度。

‧ 中信 21世紀電訊（前稱Grand Cycle International Limited）
中信 21世紀電訊從事系統集成及軟件開發業務。

未來展望

中信 21世紀電訊將繼續為本集團屬下其他業務單位及第三方客戶提供專業技術服務。

‧ 河北電視
河北電視尚在籌備成立階段。

未來展望

本集團計劃參與中國於二零一零年實行電視廣播數字化之全國性項目，並為此而訂立
合資協議。董事認為，憑藉本集團在中國之業務網絡及其對信息科技及中國媒體業務
之專業知識，加以中國之數字電視業務極具發展潛質，成立合資公司將可進一步擴闊
本集團在中國媒體事業之覆蓋面及盈利基礎，從而提高本集團之盈利能力。本集團計
劃日後在情況合適時將此業務之經營範圍擴展至其他省份。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僱員及薪酬政策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鴻聯九五、中信國檢及東方口岸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之全職僱員
人數如下：

實體
鴻聯九五 中信國檢 東方口岸

（擁有 49%股權 （擁有 49%股 （擁有 30%
本公司及 之共同控制 權之共同控 股權之

地點 其附屬公司 實體） 制實體） 聯營公司）

－香港 14 － － －

－中國大陸 44 1,498 60 274

合計 58 1,498 60 274

本集團於本期間之員工成本總額為 65,359,000港元，其中 41,606,000港元及 2,076,000港元分別為
本集團應佔鴻聯九五及中信國檢之員工成本。所有在香港受聘之員工均參加強制性公積金
計劃。

本集團之一貫政策為提供具競爭力之薪酬，而僱員均按工作表現獲給予報酬。

本集團亦設立購股權計劃；據此，本集團之僱員可獲授予購股權，以供彼等酌情認購本公司
之股份。認購價、行使期及將獲授予之購股權數目均根據有關計劃規定之條款予以釐定。於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5名僱員及其他合資格人士獲授予購股權共 11,000,000
份。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於回顧期間並無贖回其任何上市證券。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回顧期間內亦無
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除偏離下文所述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該
守則」）第 A.4.1條、A.4.2條及 E.1.2條守則條文外，本公司於有關之會計期間內一直遵守該守則
之守則條文。

根據該守則第 A.4.1條守則條文，非執行董事之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須接受重新選舉。本公
司之非執行董事並無指定任期。然而，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輪流退
任，並於股東週年大會上重新選舉。

根據該守則第 A.4.2條守則條文第二部份，每名董事（包括有指定任期之董事）應輪流退任，
至少每三年一次。除本公司主席外，全體董事均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輪流退任。根據本
公司之公司細則，三分一（倘人數並非三之倍數，則為最接近但不多於三分一之數）當時在
任之董事須於股東週年大會上退任。本公司將會檢討公司細則之有關條文，並將在有需要時
提出修訂，確保全面遵守該守則第 A.4.2條守則條文。

根據該守則第 E.1.2條守則條文第一部份，董事會主席應出席股東週年大會。董事會主席因事
務纏身，以致未克出席於二零零五年八月十九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

採納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所須
遵守之操守準則。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查詢有否於本期間內不遵守標準守則；彼等均確認已
全面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

審核委員會
由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至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日止期間，審核委員會由當時三位獨立非執
行董事徐耀華先生、張建明先生及劉鴻儒先生組成，並由徐先生擔任審核委員會主席。徐先
生以私人理由辭任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審核委員會主席，由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一日起生效。
於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六日，許浩明太平紳士獲委任為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審核委
員會主席。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
期財務報表。

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頁刊發中期報告
載有上市規則附錄十六所規定全部資料之詳細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在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網頁 (http://www.hkex.com.hk)刊發。

承董事會命
CITIC 21CN COMPANY LIMITED

中信 21世紀有限公司 *
執行副主席
陳曉穎

香港，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九名董事組成，其中 (i)六名為執行董事，分別為王軍先生、陳曉穎女
士、羅寧先生、孫亞雷先生、張連陽先生及夏桂蘭女士；及 (ii)三名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
許浩明太平紳士、張建明先生及劉鴻儒先生。

* 僅供識別


